石狮市石光中学2014年秋季注册通知

（高中部）

 根据石狮市教育局、财政局、经济局的文件，制订我校本学期注册收费标准如下：

位：元

	    年段

注册费
	初一年
	高一年
	高二年
	高三年
	说    明
	备　注

	学费
	0
	950
	950
	950
	泉价〔2004〕78号、

闽价〔2004〕费149号、

泉价〔2006〕165号、

闽价费〔2007〕291号、

泉价〔2014〕93号
	1.高中课本费参照泉州市直高中校标准。

2.择校生不再缴交学费。

	课本费
	106
	317
	229
	0
	
	

	簿籍费
	0
	18
	18
	18
	
	

	合

计
	统招生
	0
	1285
	1197
	968
	
	

	
	择校生
	0
	335
	247
	18
	
	

	住宿费
	每学期 ：500元/生（5人间）
	狮经价〔2011〕7号
	

	注：高一年正取生已暂收1000元
	


注：1、本校教师子女免交学费。

2、注册时间  9月29日上午：9：00――10：30　下午：3：00――4：30，各班注册当天由班主任汇总到总务处缴款。
3、注册后由总务处统一开注册发票。

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总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 2014年9月23日

